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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参保登记

一、事项名称

单位参保登记

二、服务对象

各类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用人单位。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东昌府区：聊城市

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

（服务电话：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

426861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7121705）；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

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

务大厅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阳

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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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电话：0635-6026355）；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

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0）；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

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

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

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

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

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

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部门（http://lczwfw.sd.gov.cn/）。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单位向医疗保障经办机构（以下简称“医保经办

机构”）申报；

2.受理和审核：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并审核；

3.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通过市场监管或行政审批部门“一窗通”系统注册的企业，

医保经办机构直接通过共享数据获取企业注册信息，为企业办理

新参保、暂停参保、注销登记、单位拆分、合并、分立等相

关内容。

— 2 —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五、申办材料

1.《基本医疗保险单位参保信息登记表》(加盖单位公章)；

2.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单位批准成立注销的文件。

通过市场监管部门企业开办“一窗通”系统注册或注销，

或实现与社保部门信息共享的，通过信息共享获取注册或注销

信息，无需提交申报材料。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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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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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参保登记 □暂停登记 □注销登记 □拆分合并分立

单位名称

现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原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通讯地址

单位性质

批准成立单位 批准日期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件号码

开户银行 户名

银行帐号

经办

人员

姓名 所在部门

手机号码 联系电话

参保

险种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 □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补充医疗保险 □其他（ ）

机关事业单位及社会团体填报以下信息

经费来源 主管部门

最新核编人数（含纪检、军转） 退休人数

机关在编人数 公务员人数 后勤服务人数

参公在编人数 事业在编人数

单位声明

本单位依法申请医疗保险登记，承诺填报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否则承担法律责任。请予办理。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经办机构

意见

□经审核，申报单位不符合参保登记办理条件。

经审核，同意申报单位办理以下社会保险登记：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 □生育保险

□职工大额医疗费用补助

□补充医疗保险 □其他（ ）

经办人签字： 复核人签字：

分管主任签字： 主任签字：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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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申请材料：
《基本医疗保险单
位参保信息登记
表》(加盖单位公
章)1份；
单位批准成立文件
复印件 1 份。

材料不齐全

审核通过

开 始

结 束

反馈参保登记结果

当场退回材料，并一次

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现场提交材料

网上预登记

（或网上下载表格）

受理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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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参保登记

一、事项名称

职工参保登记

二、服务对象

各类机关事业单位、企业、社会团体、民办非企业单位等

用人单位职工或灵活就业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东昌府区：聊城市

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

（服务电话：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

426861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7121705）；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

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

务大厅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阳

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

（服务电话：0635-6026355）；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

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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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0）；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

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

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

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

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

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单位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

2.受理和审核：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并审核；

3.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1.在职职工：《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表》（含增加、

中断、终止、恢复、在职转退休）（加盖单位公章）。其中，

特殊人群还需提供：①港澳台人员参加单位职工医保的,需提供

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台居民居住证、建立劳动关系

的证明。②外国人参加单位职工医保的,可提供外国人永久居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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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即可办理。③出国定居的,需提供护照或永久居留证。④在职

转退休的，需提供退休审批材料。

2.灵活就业人员：有效身份证件，包括以下之一：身份证、

居住证、户口簿、护照、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港澳台居

民居住证、外国人永久居留证等。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莘 县（0635-7020700）；冠 县（0635-5237817）；

茌 平（0635-4268615）；阳 谷（0635-6026366）；

度假区（0635-7221215）；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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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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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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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一、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参保登记

二、服务对象

自然人（不属于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参保范围的城乡居民，

包括农村居民、城镇非从业居民、国家和我省规定的其他人员）

可申请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东昌府区：聊城市

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

（服务电话：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

426861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7121705）；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

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

务大厅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阳

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

（服务电话：0635-6026355）；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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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0）；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

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

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

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

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

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

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向基层医保工作站（点）或医保经办机构申报办理;

2.受理和审核：基层医保工作站（点）或医保经办机构受

理并审核；

3.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有效身份证件，其中特殊人群还需提供：①港澳台人员参

加居民医保的,需提供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或港澳台居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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居住证。②外国人参加居民医保的,可提供外国人永久居留证。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莘 县（0635-7020700）；冠 县（0635-5237817）；

茌 平（0635-4268615）；阳 谷（0635-6026366）；

度假区（0635-7221215）；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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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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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一、事项名称

学生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登记

二、服务对象

全日制幼儿园、中小学、高等院校、技工院校等在校学生。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东昌府区：聊城市

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

（服务电话：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

426861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7121705）；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

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

务大厅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阳

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

（服务电话：0635-6026355）；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

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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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6066020）；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

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

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

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

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

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

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在校学生通过所在学校统一进行申报。

2.受理和审核：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并审核；

3.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学校统一申报的提供学生名单一份。

六、办理时限

集中缴费期内，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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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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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统一申报的提

供花名册一份；个人

办理的提供有效身

份证件

受理审核

审核通过

开 始

结 束

告知不通过原因并

退回材料

现场经办或登录网上居民医
疗保险系统，批量录入新参保

登记的学生信息

完成增员参保业务

审核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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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一、事项名称

单位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二、服务对象

因名称、法人、地址、类型、隶属关系等信息事项发生变

更的参保单位。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东昌府区：聊城市

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

（服务电话：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

426861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7121705）；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

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

务大厅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阳

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

（服务电话：0635-6026355）；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

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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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0）；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

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

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

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

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

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单位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变更登记；

2.受理和审核：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并审核；

3.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单位信息变更登记表》（加盖单位公

章），其中变更法定代表人等关键信息的，需提供营业执照或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等材料。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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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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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申报材料：《基本医疗保险参保

单位信息变更登记表》

受理审核

结 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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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不齐

全

审核通过

不通过

开 始

反馈变更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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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网上申报或现场

提交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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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一、事项名称

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二、服务对象

因个人信息发生变更的参保职工。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

联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东昌府区：聊城市

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

（服务电话：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

426861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7121705）；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

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

务大厅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阳

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

（服务电话：0635-6026355）；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

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

街道政通路 308 号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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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6066020）；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

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

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

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

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

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

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单位或个人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变更；

2.受理和审核：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并审核；

3.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

2.《基本医疗保险职工参保信息变更登记表》。

变更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生日期等关键信息的，加

盖单位公章，并提供公安等行政部门出具的对应辅助材料。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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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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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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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一、事项名称

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

二、服务对象

因个人信息发生变更的参保城乡居民。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联

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东昌府区：聊城市东

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

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

426861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7121705）；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

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二

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阳谷：聊城市

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26355）；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

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政通路 308 号

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20）；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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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

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

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

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

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向基层医保工作站（点）或医保经办机构申报办理；

2.受理和审核：基层医保工作站（点）或医保经办机构受理

并审核；

3.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

2.《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参保信息变更登记表》。

变更姓名、性别、身份证号、出生日期等关键信息的，需提

供公安等行政部门出具的对应辅助材料。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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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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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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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

一、事项名称

参保单位参保信息查询

二、服务对象

参保单位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联

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东昌府区：聊城市东

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

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

426861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7121705）；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

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二

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阳谷：聊城市

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26355）；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

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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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政通路 308 号

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20）；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

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

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

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电话即办：拨打医保部门窗口服务电话，进行身份认定后

即时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办理；

2.受理：医保经办机构受理；

3.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单位有效证明文件（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书或介绍信）。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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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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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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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

一、事项名称

参保人员参保信息查询

二、服务对象

参保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联

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东昌府区：聊城市东

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

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

426861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7121705）；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

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二

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阳谷：聊城市

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26355）；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

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政通路 308 号

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20）；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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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

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

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

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

小程序进行办理。

4.电话即办：拨打医保部门窗口服务电话，进行身份认定后

即时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办理；

2.受理：医保经办机构受理；

3.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非本人办理的

需提供授权委托书和双方有效身份凭证。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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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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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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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

一、事项名称

参保人员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

二、服务对象

参保人符合以下情况之一：出国定居、医疗保险关系转移至

统筹范围外、死亡、办理异地安置（省外）的，可以申请办理医

保个人账户一次性支取。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联

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东昌府区：聊城市东

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

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

426861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7121705）；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

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二

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阳谷：聊城市

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26355）；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

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政通路 308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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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20）；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

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

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

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持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

卡向医保经办机构提交申请；

2.受理和审核：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并审核；

3.拨付：符合规定的，社保卡发卡银行办理个人账户资金支

取手续。

4.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参保人死亡

的，通过数据共享无法查询死亡信息的应提供死亡医学证明；非

本人支取需提供相应的代办或公证等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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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理。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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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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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关系转出

一、事项名称

医保关系转出

二、服务对象

因医疗保险关系跨统筹地区变动，申请医疗保险关系转出的

参保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联

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东昌府区：聊城市东

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

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

426861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7121705）；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

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二

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阳谷：聊城市

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26355）；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

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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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政通路 308 号

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20）；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

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

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

小程序进行办理。

4.电话即办：拨打医保部门窗口服务电话，进行身份认定后

办理。

四、办理流程

参保人在原参保地医保经办机构办理基本医疗保险停保手

续后，新参保地参保后可申请医疗保险关系转出。

参保人或用人单位可持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转入地或

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或通过服务电话，或通过个人网办系统、

“鲁医保”聊城分厅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网上申请

方式，录入转移申请信息。由医保经办机构进行资格校验后，受

理转出申请，审核后生成《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信息表》，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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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完成。参保职工在转入地或转出地任意一方提出转移申请均可

办理。

五、申办材料

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

六、办理时限

跨省转移接续 15 个工作日，省内转移接续 9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 东昌府区( 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 高新区( 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 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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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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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关系转入

一、事项名称

医保关系转入

二、服务对象

因医疗保险关系跨统筹地区变动，申请办理医疗保险关系转

入的参保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振兴西路 166 号市人社局一楼大厅社保医保联

合业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313）；东昌府区：聊城市东

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

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

426861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7121705）；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

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二

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阳谷：聊城市

阳谷县谷山路 181 号人社局服务大厅二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26355）；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

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鱼邱湖街道政通路 308 号

劳动大厦一楼东大厅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20）；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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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

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

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

小程序进行办理。

4.电话即办：拨打医保部门窗口服务电话，进行身份认定后

即时办理。

四、办理流程

参保人在新参保地办理参保缴费手续后，可申请办理医疗保

险关系转入手续。

参保人或用人单位可持参保人有效身份证件前往转入地或

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或通过服务电话，或通过个人网办系统、

“鲁医保”聊城分厅小程序、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 等网上申请

方式，录入转移申请信息。申请信息由转出地医保经办机构进行

受理和资格校验，审核后生成《参保人员基本医疗保险信息表》，

办理完成。若个人账户有余额的，办理个人账户余额划转手续。

参保职工在转入地或转出地任意一方提出转移申请均可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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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申办材料

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

六、办理时限

跨省转移接续 15 个工作日，省内转移接续 9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 54 —



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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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

一、事项名称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备案

二、服务对象

异地安置退休人员、常驻异地工作人员、长期异地居住人

员、外出务工农民、外来就业创业人员等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原

则上居住、生活、工作不低于 6 个月）。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茌平区：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

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4268612）；

临清：临清市济津街 999 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医保 23-25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21705）；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

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2 号莘县医

疗保障局一楼（服务电话：0635-7020710）;阳谷：聊城市阳谷

县谷山北路 181 号阳谷县政务服务中心（0635-6026351、

0635-602635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

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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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3270990）；高唐：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鼓楼东路 448 号高

唐县政务服务中心 1 楼 A3-A5 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30）；

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服务电

话:0635-8512063）；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

产 业 园 一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11-12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

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楼（服务电话：

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爱山东”、

“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办理；

2.受理和审核：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并审核；

3.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就医地居住证、居民户口簿（户口簿首页和本人常住人口登

记卡）、参保地工作单位派出凭证、异地工作劳动合同中的任意

一项材料，参保人在居住地公安派出所或者受公安机关委托的社

区服务机构办理申领居住证手续且尚未领取的，可提交有关部门

出具的受理凭证。

— 57 —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六、办理时限

2 个工作日内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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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

一、事项名称

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备案

二、服务对象

转诊转院人员，自行外出就医人员，因出差、探亲、旅游等

临时在外就医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2189256、8907371）；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

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茌平区：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

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4268612）；

临清：临清市济津街 999 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医保 23-25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21705）；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

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

大厅二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7）；阳谷：

聊 城 市 阳 谷 县 谷 山 北 路 181 号 阳 谷 县 政 务 服 务 中 心

（0635-6026351、0635-602635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

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鼓

楼东路 448 号高唐县政务服务中心 1 楼 A3-A5 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30）；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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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业务区（服务电话:0635-8512063）；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

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

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楼（服务电话：

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

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分

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爱山东”、

“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4.电话即办：拨打医保部门窗口服务电话，进行身份认定后

即时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向医保经办机构申报办理；

2.办结：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省内跨市“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异地就医一律取消备案手

续，就医费用直接联网结算；跨省“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实行

承诺备案制。

五、申办材料

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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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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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系统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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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消异地就医备案

一、事项名称

取消异地就医备案

二、服务对象

备案有效期内的异地就医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2189256）；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

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茌平区：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

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4268612）；

临清：临清市济津街 999 号政务服务中心一楼医保 23-25 号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21705）；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

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2 号莘县医

疗保障局一楼（服务电话：0635-7020710）；阳谷：聊城市阳谷

县谷山北路 181 号阳谷县政务服务中心（0635-6026351、

0635-602635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

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0635-3270990）；高唐：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鼓楼东路 448 号高

唐县政务服务中心 1 楼 A3-A5 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30）；

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服务电

话:0635-8512063）；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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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 业 园 一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11-12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

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楼（服务电话：

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

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分

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国家医保服务平台 APP、“爱山东”、

“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个人向医保经办机构申请；

2.受理和审核：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并审核；

3.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异地长期居住人员办理登记备案，未在备案地发生医疗费用

的，可随时变更或取消备案；在备案地发生医疗费用的，变更备

案或取消备案的时限统一规定为 6 个月。临时外出就医人员办理

备案可以随时取消异地就医备案。

五、申办材料

有效身份证件或医保电子凭证或社会保障卡。

六、办理时限

即时办结。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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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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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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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员享受门诊慢特病病种待遇认定

二、服务对象

参保人员。

三、办理方式

1.二级综合及以上公立定点医疗机构现场办理；

2.医保经办机构现场受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4268612）；临

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

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7121727）；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2 号医疗保障局一

楼（服务电话：0635-7020715）；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南路

67 号阳谷县医疗保障局二楼 212 室（服务电话：0635-6026329）；

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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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

唐：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鼓楼东路 448 号高唐县政务服务中心 1

楼 A3-A5 窗口(服务电话：0635-6013903）；开发区：聊城市东

昌 东 路 国 际 会 展 中 心 二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 服 务 电

话:0635-8512063）；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

产 业 园 一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11-12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

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00792）。

3.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

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分

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4.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

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参保人员提交门诊慢特病申办材料，由受理的协议定点医疗

机构或医保经办机构按以下流程办理：

1.协议定点医疗机构办理流程：二级综合及以上公立定点医

疗机构受理并审核参保人员提供的申办材料，符合政策规定的进

行待遇认定，办理完成；

2.医保经办机构办理流程：受理并审核参保人员提供的申办

材料，符合规定的，移交协议定点医疗机构进行待遇认定，办理

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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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恶性肿瘤门诊治疗；白血病；尿毒症透析治疗；组织或器

官移植抗排异治疗；血友病；冠心病和脑梗死（恢复期、后遗症

期）中的搭桥、支架置入等术后抗凝治疗；苯丙酮尿症；严重精

神障碍；脑瘫、视力、听力、言语、智力、肢体等残疾儿童和孤

独症儿童康复治疗等病种，符合条件的实行“免申即享”。

五、申办材料

与申请病种有关的近三年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住院病历复

印件；无住院病历的，需提供二级综合及以上医疗机构、三级专

科医疗机构近一年连续治疗的门诊就诊病历原件或电子病历打

印件及相关检查检验报告等。以上材料参保患者可根据自身病情

提供一种或多种材料。

六、办理时限

1.恶性肿瘤门诊治疗；白血病；尿毒症透析治疗；组织或器

官移植抗排异治疗；血友病；冠心病和脑梗死（恢复期、后遗症

期）中的搭桥、支架置入等术后抗凝治疗；苯丙酮尿症；严重精

神障碍和脑瘫、视力、听力、言语、智力、肢体等残疾儿童和孤

独症儿童康复治疗即时受理材料，即时办结；在非工作时间提交

申请的，即时受理，1 个工作日内办结；

2.其它病种随时申报，20 个工作日办结，办结之日起享受

待遇。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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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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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诊费用报销

一、事项名称

门诊费用报销

二、服务对象

参保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4268612）；临

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

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7121708）；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二

楼（服务电话：0635-7020710、0635-7127711）；阳谷：聊城市

阳 谷 县 谷 山 路 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0635-6026351、0635-602635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

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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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东路 448 号高唐县政务服务中心 1 楼 A3-A5 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7）；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

保业务区（服务电话:0635-8512063）；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

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

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

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分

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

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向医保经办机构申请；

2.受理和审核：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并审核；

3.拨付：医保经办机构拨付报销资金；

4.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医院收费票据；费用清单；处方底方。（意外伤害情形的，

须提供病历复印件、第三方赔付材料，并提供交警事故认定书或

法院判决书或调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材料复

印件，无法提供的应填写个人书面承诺书；特殊情况提供病历中

的佐证材料；急诊提供急诊诊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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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理时限

15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莘 县（0635-7020700）；冠 县（0635-5237817）；

茌 平（0635-4268615）；阳 谷（0635-6026366）；

度假区（0635-7221215）；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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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院费用报销

一、事项名称

住院费用报销

二、服务对象

参保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4268612）；临

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

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7121708）；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二

楼（服务电话：0635-7020710、0635-7127711）；阳谷：聊城市

阳 谷 县 谷 山 路 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0635-6026351、0635-6026352）；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

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

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鼓

楼东路 448 号高唐县政务服务中心 1 楼 A3-A5 窗口(服务电话：

0635-6066027）；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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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业务区（服务电话:0635-8512063）；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

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

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

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分

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

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向医保经办机构申请；

2.受理和审核：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并审核；

3.拨付：医保经办机构拨付报销资金；

4.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医院收费票据；费用清单；出院记录。（1.诊断材料；2.

意外伤害情形的，须提供病历复印件、第三方赔付材料，并提供

交警事故认定书或法院判决书或调解协议书等公检法部门出具

的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无法提供的应填写个人书面承诺书；3.

特殊情况提供病历中的佐证材料;4.急诊提供急诊诊断材料。）

六、办理时限

15 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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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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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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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前检查费支付

一、事项名称

产前检查费支付

二、服务对象

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4268612）；临

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

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7121780）；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二

楼（服务电话：0635-7020710、0635-7127711）；阳谷：聊城市

阳 谷 县 谷 山 路 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0635-6026351）；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

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0635-3270990）；高唐：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鼓楼东路 448 号高

唐县政务服务中心 1 楼 A3-A5 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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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

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

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

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

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向医保经办机构申请；

2.受理和审核：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并审核；

3.拨付：医保经办机构拨付报销资金；

4.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1.医院收费票据、诊断材料;

2.参保男职工其配偶未享受生育医疗费待遇的，提供未享受

生育医疗费待遇个人承诺书一份。

六、办理时限

9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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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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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身份证号： )，

办理 业务。本人承诺：

。

本人保证不存在重复申请报销情况且符合此业务办理条

件，所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

责任均由本人承担。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承诺人(签名、指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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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申请材料：

1.医院收费票据、诊

断材料;

2.参保男职工其配偶

未享受生育医疗费待

遇的，提供未享受生

育医疗费待遇个人承

诺书一份。

材料齐全

开 始

结 束

结算、拨付

告知不通过原因并退

回材料

当场退回材料，并一次

性告知需补齐的材料

单位审核后申报

（网上或现场申报）

材料不齐全 审核不通过受理审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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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医疗费支付

一、事项名称

生育医疗费支付

二、服务对象

符合条件的参保人员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4268612）；临

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

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7121780）；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二

楼（服务电话：0635-7127711、0635-7020716）；阳谷：聊城市

阳 谷 县 谷 山 路 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0635-6026351）；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

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0635-3270990）；高唐：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鼓楼东路 448 号高

唐县政务服务中心 1 楼 A3-A5 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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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

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

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

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

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向医保经办机构申请；

2.受理和审核：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并审核；

3.拨付：医保经办机构拨付报销资金；

4.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1.医院收费票据；住院、门诊费用清单，出院记录或诊断材

料（对涉及住院并发症等情形的，可要求提供住院病历），门诊

病历原件或复印件；

2.参保男职工其配偶未享受生育医疗费待遇的，提供未享受

生育医疗费待遇个人承诺书 1 份。

六、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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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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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人 (身份证号： )，

办理 业务。本人承诺：

。

本人保证不存在重复申请报销情况且符合此业务办理条

件，所述信息真实、准确、完整、有效，由此产生的一切法律

责任均由本人承担。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承诺人(签名、指印)：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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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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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生育医疗费支付

一、事项名称

计划生育医疗费支付

二、服务对象

符合条件的参保职工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4268612）；临

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

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7121780）；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 号行政服务大厅二

楼（服务电话：0635-7020710、0635-7127711）；阳谷：聊城市

阳 谷 县 谷 山 路 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0635-6026351）；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

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0635-3270990）；高唐：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鼓楼东路 448 号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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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县政务服务中心 1 楼 A3-A5 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27）；

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

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

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

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3.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

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向医保经办机构申请；

2.受理和审核：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并审核；

3.拨付：医保经办机构拨付报销资金；

4.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医院收费票据；住院、门诊费用清单，出院记录或诊断材料，

门诊病历原件或复印件。

六、办理时限

9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 92 —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http://ylbzj.liaocheng.gov.cn/）；


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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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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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津贴支付

一、事项名称

生育津贴支付

二、服务对象

符合条件的参保女职工

三、办理方式

1.定点医疗机构现场办理；

2.医保经办机构现场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柳园南路

91 号东昌府区政务服务中心 1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299006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4268612）；临

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

务中心一楼民生服务区 23-26 号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7121780）；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

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政府街 12 号莘县医疗保障

局一楼东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7020710）；阳谷：聊城市阳

谷 县 谷 山 路 181 号 人 社 局 服 务 大 厅 二 楼 医 保 窗 口

（0635-6026351）；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

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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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635-3270990）；高唐：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鼓楼东路 448 号高

唐县政务服务中心 1 楼 A3-A5 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27）；

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

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

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3.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

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选择市医保

局（http://lczwfw.sd.gov.cn/）。

4.移动端办理：通过“爱山东”、“鲁医保”聊城分厅聊城

分厅微信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向医保经办机构申请；

2.受理和审核：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并审核；

3.拨付：医保经办机构拨付报销资金；

4.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符合生育津贴待遇享受条件的，可在定点医疗机构实行“免

申即享”，由医疗机构同步将生育信息上传至医保经办机构审核

拨付。

五、申办材料

出院记录或诊断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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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办理时限

9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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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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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

基本医疗保险个人缴费补贴

一、事项名称

符合资助条件的救助对象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个人

缴费补贴

二、服务对象

符合医疗救助条件的救助对象。

三、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松桂路 77 号东昌府区人民政府

一号楼 1502 室（服务电话：0635-8419617）；茌平：聊城市茌

平区新政路491号医保局二楼218室（服务电话：0635-4268900）；

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

服务中心三楼 018 室（服务电话：0635-7121737）；冠县：聊城

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

政 府 街 12 号 莘 县 医 疗 保 障 局 三 楼 303 （ 服 务 电 话 ：

0635-7020711）；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南路 67 号医疗保障

局二楼 205 室（服务电话：0635-6026313）；东阿：聊城市东阿

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

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

政通路劳动大厦 403 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6066092）；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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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

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

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四、办理流程

1.政府相关部门确认救助对象资格并提供人员名单；

2.医保部门向财政部门提出资金拨付申请，及时划转医疗救

助资金。

五、申办材料

政府相关部门提供的救助对象名单 1 份。

六、办理时限

自资金到位后，不超过 10 个工作日完成。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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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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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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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星）报销

一、事项名称

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星）报销

二、服务对象

医疗救助对象。

三、办理方式

现场办理：

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松桂路 77 号东昌府区人民政府

一号楼 1502 室（服务电话：0635-8419617）；茌平：聊城市茌

平区新政路491号医保局二楼218室（服务电话：0635-4268900）；

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

服务中心三楼 018 室（服务电话：0635-7121737）；冠县：聊城

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

政 府 街 12 号 莘 县 医 疗 保 障 局 三 楼 303 （ 服 务 电 话 ：

0635-7020711）；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南路 67 号医疗保障

局二楼 205 室（服务电话：0635-6026313）；东阿：聊城市东阿

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

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唐县

政通路劳动大厦 403 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6066092）；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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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

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向医保部门申请；

2.受理和审核：医保部门受理并审核；

3.拨付：医保部门拨付报销资金；

4.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1.社保卡或者银行卡复印件；

2.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销后的结算单，费用清单，特食发

票及明细。

医疗救助对象手工（零星）报销与医疗费手工报销一次性提

供材料、一单式结算。

六、办理时限

10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18）；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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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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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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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一、事项名称

医疗机构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二、服务对象

医疗机构。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

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2189965、8907371）；东昌府区：聊

城市东昌府区奥森路 77 号 3 号楼 2 楼医疗保障服务中心（服务

电话 0635-8419557）；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

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4268612）；

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

服务中心三楼 086 室（服务电话：0635-7121798）；冠县：聊城

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

燕塔街道政府街 12号医保局三楼 305（服务电话:0635-7020863）;

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南路 67 号医疗保障局二楼 207 室

（0635-6026320）；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

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

3270990）；高唐：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鼓楼东路 448 号高唐县

政务服务中心 1 楼 A3-A5 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30）；开

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 232 办公室（服

务电话：0635-8513209）；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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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

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

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

（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山东省定点医药机构动态管理系统，申请定点协议

管理业务（http://120.223.240.14:8086/organ-ui/#/logi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分

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四、办理流程

1.医疗机构向医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2.审核评估：医保经办机构或委托第三方组织专家通过审核

书面材料和实地查看等方式，对申报的医疗机构进行评估；

3.协商谈判：医保经办机构与拟新增的协议管理医疗机构进

行协商谈判；

4.网络联通：医保信息化部门组织医疗机构完成网络联通和

信息化相关工作；

5.协议签订：医保经办机构与医疗机构协商谈判一致的，双

方自愿签订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协议；

6.公布名单：医保经办机构应及时向社会公布签订协议的

定点医疗机构信息。

五、申办材料

1.定点医疗机构申请表;

2.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中医诊所备案证或军队医疗机构为

民服务许可证照复印件(含正、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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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单位人员花名册及参保缴费证明；

4.与医保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文本；

5.与医保有关的医疗机构信息系统相关材料；

6.纳入医保定点后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告，主

要包括：1.医疗机构基本情况(包括类别、经营性质、级别、面

积、门诊和住院规模、科室设置、人员配备、诊疗服务范围、药

品耗材管理、检查检验、信息系统、服务人群等);2.近 3 个月运

营状况(医疗服务量、费用及人次情况、住院床位使用率等情

况);3.预测分析纳入医保定点后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情况及安全

风险防范预案等；

7.省级、市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按相关规定要求提供的其他

材料。

六、办理时限

不超过 90 个自然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89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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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性更新

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查

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办

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反廉

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展

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并

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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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疗机构名称 医疗机构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执业许可证号

类 别 (见填表说明) 级 别

经营性质
□政府举办非营利性
□非政府办非营利性 □营
利性

经营面积

(平方米)

所有制形式
□全民 □集体 □私人

□中外合资(合作) □其他(股份制、股份合作制)

正式运营时间 主管部门

基本账户开户

银行及账号

法定代表人
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实际控制人

(主要负责人)

姓名： 联系电话：

身份证号码：

主管医保工作
负责人

联系电话

医保职能部门

联系人
联系电话

在职职工人数
在本单位缴纳社保、

医保人数

卫技人员汇总

情况(以注册

人员为准)

人数 第一注册地在本机构的人数

医生

护士

医技

药师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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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室设置、医护人 员(以

注册人员为 准)、病床

数情况

科室
住院开放

床位数

医生人数

(其中第一注册地在
本医疗机构的人数

护士人数 其他

大型医疗设备信息

品种 型号及数量 购买年月 有效期

申请定点类别 □医保个人账户 □普通门诊统筹 口住院统筹 □其他

申请定点次数 □首次 □第二次 □第三次 □其他

此前历次评估发现问

题及整改情况

申请承诺

本机构自愿申请承担医疗保障服务，并严格遵守医疗保障有关管理

规定，对所提交资料的真实性负责，如有虚假不实，本机构将承担由此

带来的一切法律、经济等方面的后果及责任。

本机构已认真阅读《医疗机构医疗保障定点管理暂行办法》(国 家

医疗保障局令第 2号)申请定点相关要求，无第十二条不予受理情请纳

入协议管理后严格遵守协议管理的各项要求。

法定代表人签字： (单位盖章)

年 月 日

备 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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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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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药店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一、事项名称

零售药店申请定点协议管理

二、服务对象

零售药店。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奥森路 77 号 3 号

楼 2 楼医疗保障服务中心（服务电话 0635-8419557）；茌平：

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2248号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2-4号

窗口（0635-4268611、426861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

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086 室（服

务电话：0635-7121798）；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

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

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燕塔街道政府街 12

号医保局三楼 305（服务电话:0635-7020863）；阳谷：聊城市

阳谷县谷山南路 67 号医疗保障局二楼 207 室（0635-6026320）；

东阿：聊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

侧医保服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3270990）；高唐：

山东省聊城市高唐县鼓楼东路 448 号高唐县政务服务中心 1 楼

A3-A5 窗口(服务电话：0635-6066030）；开发区：聊城市东昌

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 232 办公室（服务电话：

0635-8513209）；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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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务 产 业 园 一 楼 医 保 业 务 区 11-12 号 窗 口 （ 服 务 电

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

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网上办理：

(1)登陆山东省定点医药机构动态管理系统，申请定点协议

管理业务（http://120.223.240.14:8086/organ-ui/#/logi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四、办理流程

1.零售药店向医保经办机构提出申请；

2.审核评估：医保经办机构或委托第三方组织专家通过审

核书面材料和实地查看等方式，对申报的零售药店进行评估；

3.协商谈判：医保经办机构与拟新增的协议管理零售药店

进行协商谈判；

4.网络联通：医保信息化部门组织零售药店完成网络联通

和信息化相关工作；

5.协议签订：医保经办机构与零售药店协商谈判一致的，

双方自愿签订定点医药机构医保协议；

6.公布名单：医保经办机构应及时向社会公布签订协议的

定点零售药店信息。

五、申办材料

1.定点零售药店申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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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2.药品经营许可证、营业执照和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

或实际控制人身份证复印件(含证照正、副本);

3.单位人员花名册及参保缴费证明；

4.执业药师资格证书或药学技术人员相关证书及其劳动合

同复印件；

5.专(兼)职医保管理人员的劳动合同复印件；

6.与医疗保障政策对应的内部管理制度和财务制度文本；

7.与医保有关的信息系统相关材料；

8.纳入医保定点后使用医疗保障基金的预测性分析报告，

主要包括：1.零售药店基本情况(包括所有制形式、性质、面积、

人员配备、服务范围、药品耗材管理、信息系统、服务人群等);2.

近 3 个月运营状况(服务量、费用及人次情况等);3.预测分析纳

入医保定点后医疗保障基金使用情况及安全风险 防范预案等；

9.省级、市级医疗保障行政部门按相关规定要求提供的其

他材料。

六、办理时限

不超过 90 个自然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896）；东 阿（0635-3275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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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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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零

是否符合

网络联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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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医疗保障局

售药店申请药店申请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费用结算

一、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费用结算

二、服务对象

协议定点医疗机构。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医保协议定点医疗机构按月申报，到医保经

办机构窗口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奥森路 77

号 3 号楼 2 楼医疗保障服务中心（服务电话 0635-8419674）；

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426861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024

室（服务电话：0635-7121780）；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

武训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

（服务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燕塔街道政府

街 12 号医保局一楼东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7020710、

0635-7020715）；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南路 67 号医疗保障

局二楼 206 室（服务电话：0635-6026325）；东阿：聊城市东

否
当场退回材料，

并一次性告知需

补充的材料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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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

（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

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西北大厅（服务电话：0635-6013909）；

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80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230办公室（服

务电话：0635-8512063）；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

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

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

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线上办理：各定点医疗机构可通过医保专网或公务邮箱

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协议定点医疗机构于每月前 5 个工作日内向医保

经办机构提交结算申请；

2.受理、审核：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进行费用审核，核对

结算数据；

3.拨付、办结：规定时间内完成费用拨付。

五、申办材料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保费用申报表》1 份（需

加公章）；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医疗机构医保费用申报表（职工生

育）》（需加公章）

六、办理时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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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个工作日内。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89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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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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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费用结算

一、事项名称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费用结算

二、服务对象

协议定点零售药店。

三、办理方式

1.现场办理：医保协议定点零售药店按月申报，到医保经

办机构窗口办理。

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

务电话:0635-8907371）；东昌府区：聊城市东昌府区奥森路 77

号 3 号楼 2 楼医疗保障服务中心（服务电话 0635-8419674）；

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4268612）；临清：聊城市临清市

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服务中心三楼 024

室（服务电话：0635-7121780）；冠县：聊城市冠县北环路和

武训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心六楼）医保窗口

（服务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市莘县燕塔街道政府

街 12 号医保局一楼东办公室（服务电话：0635-7020710、

0635-7020715）；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南路 67 号医疗保障

局二楼 206 室（服务电话：0635-6026325）；东阿：聊城市东

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务窗口

（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聊城市高

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西北大厅（服务电话：0635-60139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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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80号国际会展中心二楼230办公室（服

务电话：0635-8512063）；高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

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

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

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

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2.线上办理：各定点医疗机构可通过医保专网或公务邮箱

办理。

四、办理流程

1.受理：协议定点零售药店于每月前 5 个工作日内向医保

经办机构提交结算申请；

2.受理、审核：医保经办机构按规定进行费用审核，核对

结算数据；

3.拨付、办结：规定时间内完成费用拨付。

五、申办材料

《基本医疗保险定点零售药店医保费用申报表》1 份(需

加公章）。

六、办理时限

15 个工作日。

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60）；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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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 谷（0635-602689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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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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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事项名称

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申请

二、服务对象

长期护理保险参保人员

三、办理方式

1.定点护理机构现场受理；

2.医保经办机构受理：市直：聊城市昌润路 153 号政务服

务大厅 2 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2127336）；东昌府区：

聊城市东昌府区松桂路 77 号东昌府区人民政府 1 号楼 15 楼

1508 室服务电话；茌平：聊城市茌平区建设路 2248 号政务服务

大厅一楼西侧医保 2-4 号窗口（0635-4268611、4268612）；临

清：聊城市临清市青年路街道办事处济津街 999 号临清市政务

服务中心三楼 024 室（服务电话：0635-7121781）；冠县：聊

城市冠县北环路和武训大道交叉口南 200 米路东（行政服务中

心六楼）医保窗口（服务电话：0635-5237006）；莘县：聊城

市莘县燕塔街道政府街 12 号医保局 303 办公室（服务电话：

0635-7020711）；阳谷：聊城市阳谷县谷山南路 67 号阳谷县医

疗保障局二楼 212 室（服务电话：0635-6026329）；东阿：聊

城市东阿县北环路幸福港湾 C 座政务服务中心 1 楼东侧医保服

务窗口（服务电话：0635-3275043、0635-3270990）；高唐：

聊城市高唐县政通路劳动大厦二楼西北大厅（服务电话：

0635-6013909）；开发区：聊城市东昌东路 80 号国际会展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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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医保业务区 5-7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12280）；高

新区：聊城市中华路 99 号聊城人力资源服务产业园一楼医保业

务区 11-12 号窗口（服务电话:0635-8507382）；度假区：聊城

市度假区南外环路与聊阳路交叉口向西 600 米路北，度假区邻

里中心 A 座一层 A11-A13 窗口（服务电话：0635-7100792）。

3.网上办理:

（1）登陆聊城市医疗保障局官方网站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网上服务办事大厅（http://ylbzj.liaocheng.gov.cn/）；

（2）登陆聊城市政务服务网 点击办事服务 进入部门

分类-选择市医保局（http://lczwfw.sd.gov.cn/）。

4.移动端办理：通过“鲁医保”聊城分厅微信小程序、“山

东长护险”支付宝小程序进行办理。

四、办理流程

1.申请：参保人向医保经办机构或定点服务机构申请；

2.受理和评估：医保经办机构或定点服务机构受理，定点

评估机构进行评估并公示；

3.办结：办结并反馈办理结果。

五、申办材料

1.有效身份证件；

2.相关病历、有效诊断证明；

3.重度失能：《长期护理失能等级评估申请表》、《长期

护理失能等级自评表》；重度失智（职工）：《聊城市重度失

智人员长期护理保险待遇申请表》。

六、办理时限

30个工作日内办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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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监督电话

市 直（0635-2189377）；东昌府区（0635-8419655）；

开发区（0635-8512063）；高新区（0635-8507383）；

度假区（0635-7221215）；莘 县（0635-7020700）；

冠 县（0635-5237817）；茌 平（0635-4268615）；

阳 谷（0635-6026366）；东 阿（0635-3275125）；

高 唐（0635-6013890）；临 清（0635-7121789）。

八、服务质量及满意度测评

服务质量标准：按照我省医疗保障经办服务规范标准要求，

对服务质量进行评价，评价内容包括：

1.信息公开。公开发布服务指南、办事进程与结果查询渠

道、监督电话等；及时动态发布服务事项的改进和提升，阶段

性更新服务事项。

2.办事效率。对符合规定的申报当场受理、公开办理进度

查询渠道、按规定时限办结、及时回复咨询投诉等。

3.依法依规办理。是否存在申请事项不予受理，擅自增加

办理环节、办理条件和申报材料，逾期未办结，违规收费，违

反廉洁从业要求等情况。

满意度测评：按照医保行风建设“好差评”相关要求，开

展现场评价、线上评价、第三方评价等多种形式相结合的评价，

并向社会公布。

九、申请材料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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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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